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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1781/2008号来文
		委员会第一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2011年10月17日至11月4日)
	提交人：
	Fatma Zohra Berzig
(由TRIAL组织――瑞士反对有罪不罚协会代理)

	据称受害人：
	Kamel Djebrouni (其子)及本人

	所涉缔约国：
	阿尔及利亚

	来文日期：
	2008年2月8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97条做出的决定，2008年4月24日转达给缔约国(未印成文件分发)

	意见的通过日期：
	2011年10月31日

	事由：
	被迫失踪。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生命权、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待遇、个人的自由与安全权利、尊重人类固有的尊严、承认法律人格和有效救助的权利。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3款；第六条第1款；第七条和第九条第1至4款；第十条第1款和第16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第2款(丑)项。





附件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款(第一三届会议)
通过的关于
		第1781/2008号来文的意见[footnoteRef:1]* [1: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审议本来文：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岩泽雄司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费边·奥玛·萨尔维奥利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按照《议事规则》第90条，利扎里·布各德先生没有参与来文的审议。
		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费边·奥玛·萨尔维奥利先生和科内利斯·费林特曼先生签署的两份个人意见也加入了该意见中。] 

	提交人：
	Fatma Zohra Berzig
(由TRIAL组织――瑞士反对有罪不罚协会代理)

	据称受害人：
	Kamel Djebrouni(其子)及本人

	所涉缔约国：
	阿尔及利亚

	来文日期：
	2008年2月8日(首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2011年10月31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Fatma Zohra Berzig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的第1781/2008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款通过了如下意见：
1.1	提交日期为2008年2月8日的来文的提交人Fatma Zohra Berzig生于1936年3月2日，为阿尔及利亚公民。她代表她的儿子Kamel Djebrouni及本人提交来文。1963年7月10日Kamel Djebrouni生于Sidi M’hamed(阿尔及尔)。她认为她的儿子是阿尔及利亚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3款；第六条第1款；第七条和第九条第1至4款；第十条第1款和第16款行为的受害者。此外，她还认为自己是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二条第3款和第7款的受害者。她的案件由TRIAL组织(瑞士反对有罪不罚协会)代理。[footnoteRef:2] [2: 	 	《公约》和《任择议定书》于1989年9月12日对阿尔及利亚生效。] 

1.2	2009年3月12日，负责新来文的特别报告员代表委员会决定拒绝缔约国2009年3月3日提出的要求：即请求委员会将可否受理问题和案情分开审议。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1994年11月19至20日夜里，凌晨两点钟，十五六个身穿制服、持械蒙面的军人包围了Kamel Djebrouni在Sidi M’hamed(阿尔及尔)巴尔扎克城的住所，并逮捕了他。军人是乘军车和一辆小装甲车来的。他们一开始找错了门。听说军人们要找Kamel le taxieur, 一个邻居将他们带到了Djebrouni家门口。他们叫醒了提交人和她的三个儿子，向Kamel Djebrouni要资料和车钥匙，并迫使他跟他们去。提交人看她的儿子只穿了一件运动裤和一件T恤，就要军人给他点时间穿衣服。他们中的一个人回答说几分钟就回来了，很快就释放他。
2.2	此后，受害者就再也没回来，当局没有告知家人他的情况。亲戚们得到的关于此事的唯一消息，也未曾得到证实，就在1995年2月23日，失踪者的一位前同事来到家里，告知他们以前的囚犯提供的证词，但他不愿透露该囚犯的身份和地址，该囚犯17天前被执法当局释放，他曾和受害者住一间囚室。然而，Djebrouni家人能直接与这名囚犯交流。
2.3	在Kamel Djebrouni被逮捕后，他的哥哥立刻去了该区的警察局(第8区)。在场的警察声称不能给他提供相关信息，并建议等到反恐怖主义法规定的12天拘押期满。期满后，家人与阿尔及尔不同法院进行了很多次交涉，想知道Kamel Djebrouni是否已移交检察院。
2.4	1995年1月11日，受害者的兄弟前往国家人权观察站告知了受害者被逮捕的详细情况。接待他的人员表示将要求各安全部门查找其下落，并且会书面通知他调查的结果。但尽管受害者哥哥几次打电话，3年之后(1998年2月14日)又写信联系该机构，国家人权观察站并未向受害者家庭提供关于受害者的任何信息。
2.5	1998年9月12日，宪兵来到家里，寻找受害者。他们要提交人第二天带着户口簿和两名逮捕见证人到Bab Edjedid宪兵队。提交人、她的儿子和两名证人于1998年9月13日到了该地。首先对提交人儿子的证词做了记录。然后宪兵又分别听取了两名证人的证词。他们认为只记录第一个证人的证词有用，认为第二名证人什么都没看到。反驳之后，提交人和两名证人还是通过书面声明的方式以及1998年9月24日Sidi M’hamed的daïra认证的签名记录了事件的经过。
2.6	1999年6月9日，国家人权观察站给受害者家庭寄了一封信，通知他们搜寻工作没有结果，安全部门并未通缉Kamel Djebrouni, 也没有逮捕他，这与1998年9月15日，即听取家人和证人证词后两天，宪兵队提交的笔录是一致的。其家属没有被通知执法当局采取的调查方式，也从未收到国家人权观察站所寄信件中提到的笔录复印件。提交人指出，1999年6月9日寄给家属的信提到的逮捕日期是错误的。因为受害者是在1994年11月20日被逮捕的，而信中提到的日期为1995年9月2日。1999年8月24日，提交人的儿子给国家人权观察站的秘书长写信，目的是提醒其注意不正确的数据。
2.7	2004年7月27日，促进和保护人权国家咨询委员会在国家人权观察站之后给Djebrouni家属寄了一封信，要求他们2004年8月7日到其总部。其家属听从了这一传唤，并向其讲述了与受害者被绑架有关的所有情况，但之后并没有收到该机构的消息。
2.8	此外，家属还将Kamel Djebrouni失踪的消息告知大赦国际，大赦国际于1995年12月11日将该案件交给联合国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工作组要求阿尔及利亚政府寻找受害者，但缔约国并未对该要求做出回应。
		申诉
3.1	提交人认为她的儿子是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二条第3款；第六条第1款；第七条和第九条第1至4款；第十条第1款和第16款行为被迫失踪[footnoteRef:3] 的受害者。提交人还认为她本人是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七条以及第二条第3款的受害者。 [3: 	 	提交人参考的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条第2(一)款规定的“被迫失踪”的定义，以及《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二条的规定。] 

3.2	缔约国国家官员逮捕Kamel Djebrouni之后，拒绝承认剥夺其自由并隐瞒其遭遇。他被人为地剥夺了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他的长期失踪以及被逮捕的情形和背景使人认为他在拘留期间丧生。根据委员会对第6条的一般性意见，[footnoteRef:4] 提交人提出，单独监禁的情况导致侵犯生命权的风险很高，因为受害者任凭狱卒的摆布，由于性质和环境的关系，狱卒不受任何监控。即使在假设失踪并没有导致丧生的情况下，由于政府没有履行保护基本生命权[footnoteRef:5] 的义务，受害者生命因而受到威胁，这也违反了第六条。提交人还补充说，缔约国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调查受害者的遭遇，所以更没有履行保护Kamel Djebrouni生命权的义务。因此提交人认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以及第二条第3款。 [4: 	 	提交人参考的是1982年7月27日第6号一般性意见第4段。]  [5: 	 	提交人援引的是第84/1981号来文，Dermit Barbato诉乌拉圭，1982年10月21日通过的意见，第10段。] 

3.3	根据委员会的判例，提交人指出，被强迫失踪这一事实本身即构成了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因此，因Kamel Djebrouni与家人和外部世界失去联系，长期被拘留引发的焦虑和痛苦对Kamel Djebrouni构成了等同于违反《公约》第七条的待遇。[footnoteRef:6] 此外，在失踪者家属不知道受害者的任何遭遇的情况下，以及受害者或许死亡、他死亡时的情况以及是否被埋葬的情况下，提交人认为她儿子失踪在过去和将来都为来文提交者以及其他亲属构成了使人麻痹的、痛苦和焦虑的折磨。根据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判例，[footnoteRef:7]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还违反了《公约》第七条和第二条第3款，侵犯了她的权利。 [6: 	 	提交人参照了委员会的判例，尤其是第992/2001号来文，Bousroual 诉阿尔及利亚，2006年3月30日通过的意见，第9.8段；以及第950/2000号来文，Sarma诉斯里兰卡，2003年7月17日通过的意见，第9.5段。]  [7: 	 	除了上文提到的判例，提交人特别参考了第1044/2002号来文，Shukarova诉塔吉克斯坦，2006年3月17日通过的意见，第8.7段；第959/2000号来文，Bazarov诉乌兹别克斯坦，2006年7月14日通过的意见，第8.5段；第1159/2003号来文，Sankara等人诉布基纳法索，2006年3月28日通过的意见，第12.2段。] 

3.4	提交人指出，Djebrouni家属求助的政府机构不承认拘留了受害者；通过国家人权观察站的途径，缔约国明确否认军人逮捕了Kamel Djebrouni；至今阿尔及利亚政府还未承认非法逮捕和拘留了该公民，而这一逮捕是在证人目睹的情况下发生的。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1至4款。关于第九条第1款，提交人提到，Kamel Djebrouni是在没有法院命令，也未被告知逮捕理由的情况下被逮捕的。从他被逮捕后，所有家庭成员都没再见到他，也无法与他联络。从Kamel Djebrouni被逮捕的情况来看，他一直未被告知对其进行的刑事指控，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2款的行为。此外，Kamel Djebrouni在合法拘留期间或拘留期满后均未被送往法庭或逮捕地和领土管辖地阿尔及尔法院的检察院等其他司法机关。需要注意的是，秘密拘押本身就违反第九条第3款，提交人认为Kamel Djebrouni的案件中显示存在违反该条款。最后，Kamel Djebrouni在未被确定的拘押过程中被剥夺了法律的保护，他无法提起诉讼质疑该拘押的合法性也不能要求法官释放他，这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4款。
3.5	此外，提交人认为，由于违反《公约》第七条实行秘密拘押，她的儿子没有受到人道的、尊重人类固有尊严的待遇。因此她认为她儿子是缔约国违反《公约》第十条第1款行为的受害者。
3.6	提交人还强调指出，Kamel Djebrouni是被迫失踪的受害者，被剥夺了法律的保护，这违反了《公约》第十六条。为此，提交人援引了委员会在与被迫失踪判例中的立场。
3.7	提交人还认为，她为了解儿子的遭遇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没有得到回应，缔约国没有履行保障Kamel Djebrouni获得有效救助的义务，因为该国本应对其失踪做深入、认真的调查，并将调查结果通知家人。2006年2月27日颁布第6/01号实施《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的法令颁布后，在法律层面上规定实行全部和普遍赦免，缺乏有效救助的情况就更明显了，该宪章禁止为揭示被迫失踪等严重罪行进行法律救济，否则将被处以监禁，以确保行为责任人不受法律惩罚。该赦免法违反了国家对严重侵犯人权以及受害者寻求有效救助的权利进行调查的义务。提交人认为缔约国对她和她的儿子的行为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3款。
3.8	关于国内补救办法是否已用尽的问题，提交人强调说，提交人及其家人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以失败告终。第8区的警察不迅速开展认真、公正的调查，这不仅造成了缔约国违背国际承诺，也违反了国内法，因为《阿尔及利亚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当司法警察得知有违法现象发生时，要在共和国检察官的指示下或依职权进行初步调查”。[footnoteRef:8] 除了对国家人权观察站以及促进和保护人权国家咨询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还有宪兵队做的所谓调查，这是目前为止所做的唯一一项调查。但宪兵队的调查是表面的、不充分的，在听取家人和唯一一个证人陈述刚过两天就把笔录作为最终报告寄给国家人权观察站，而听证程序一般是一切调查的开始。当局甚至否认国家部门介入到Kamel Djebrouni失踪的事件中，而受害者整个家属和他们的一些邻居都是逮捕的证人。 [8: 	 	修改和补充过的1966年6月8日第66-155号《刑事诉讼法》法令。] 

3.9	提交人还补充强调，在第6/01号实施《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的法令颁布后，她发现在法律层面无法向司法机关申诉。[footnoteRef:9] 如果提交人提起的所有诉讼已经无用和无效，此后就完全不可用了。所以，提交人认为为了委员会能受理来文，她不必再继续寻求完成国内程序，以免遭到刑事起诉。 [9: 	 	提交人指出，《宪章》拒绝“任何旨在让国家为故意失踪现象承担责任的指控”。此外，2006年2月27日颁布的法令第45条规定“不能对共和国防卫和安全部队(包括所有部门)成员所采取的保护人员和财产、捍卫国家以及保护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机构所采取的行动进行任何个人或集体诉讼。所有的指控或起诉都不被主管司法机构受理”。第46条规定，“通过书面或其他形式的行为，利用或以国家遭遇的损害为工具，对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机构造成伤害、危害国家安定、损害为其服务的公职人员的声誉、或在国际层面上玷污阿尔及利亚形象的任何人都将被处以3至5年监禁和250,000至500,000第纳尔的罚款”。] 

		缔约国对于来文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2009年3月3日，缔约国反对受理来文和提交给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其他十份来文，并在“提交给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与实施《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有关的来文不予受理参考备忘录”中表明了其立场。因为缔约国认为来文指控公职人员或者在发生被迫失踪案件发生、即1993年至1998年期间的责任，按政府部门命令行动应在整体框架下进行处理，指控的事实应置于政府很难应对恐怖主义的国内社会政治和安全背景下。
4.2	在那个时期，政府要与一些松散的团体作斗争。所以有些行动是在平民当中混乱开展的。民众很难区分恐怖主义集团的行动和执法当局的行动。平民多次认为被强迫失踪事件是由执法当局所造成的。然而，被迫失踪的情况有很多原因，缔约国认为并不应该归咎于政府。根据很多独立来源提供的数据，尤其是媒体和人权组织的资料，在该时期阿尔及利亚一般概念的失踪人员涉及6起独立案件，其中没有任何一起案件归咎于政府。缔约国列举了被其亲属宣布失踪者的情况，但是这些人是自己秘密藏匿起来，以加入武装团伙，同时要求家属宣称他们被安全机构逮捕，以“混淆视听”并避免被警察“骚扰”。第二种情况是，一些被安全部门逮捕后失踪的人在被释放后加入地下组织。还有一种情况是失踪的人被武装团伙绑架，因为武装团伙没有被辨认出来，或是盗用警察或军人的制服或身份证明文件，所以被错误地当成武装部队或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第四种情况是，家人寻找的人因长期的个人问题或家庭纠纷主动放弃亲属，有时甚至离国他去。第五种情况是，家人认为失踪的人事实上是在敌对武装团伙之间“趋势之战”、或“学说之争”或“战利品分赃不均”之后被搜寻、杀害、葬身丛林的恐怖主义分子。最后缔约国提到了第六种可能性，被寻找的失踪人员要么在国内要么在国外被找到，用伪造证件网络提供的假身份生活。
4.3	缔约国强调，阿尔及利亚立法者在对《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进行全民公决后，考虑到一般概念失踪所包含状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主张通过在“国家悲剧”背景下救助所有失踪人员，在整体框架下处理失踪人员的问题，支持所有受害者以使其能够克服这一困难，并赋予所有失踪受害者及其权利继承人获得赔偿的权利。根据内政部机构所作的统计，申报了8,023起失踪案件，审查了6,774起案件，5,704起案件被接受进行赔偿，934起案件被拒绝，还有136起正在审查。已对相关受害人进行了371,459,390第纳尔的赔偿。此外，还有1,320,824,683第纳尔是以每月抚恤金的方式支付的。
4.4	缔约国还强调指出，并未用尽所有的国内补救办法。缔约国强调了区分向政治或行政机关提出的简单程序、向咨询或协调机构进行的非诉讼申诉以及向各种司法机构提出的诉讼申诉的重要性。缔约国注意到，从提交者[footnoteRef:10] 的声明中可以看出，申诉人给政治或行政机关写信，向咨询或协调机构申诉，并向检察官代表(检察长或共和国检察官)递交请求，但严格地说并未进入法律救济程序并通过运用上诉和复审等所有可用的申诉手段将其进行到最后。在所有这些机关中，只有检察署的代表有权依法开展初步调查并提交给预审法官。在阿尔及利亚司法系统中，共和国检察官负责接收申诉，并在必要时，进行起诉。但为保护受害者或其权利继承人的权利，《刑事诉讼法》授权他们可以直接向预审法官申诉。在这种情况下，应由受害者而不是检察官并向预审法官提出诉讼。《刑事诉讼法》第72条和第73条规定的这一补救没有被使用，而受害者本应依此提出诉讼并促使预审法官进行调查，即使检察院做出了不同的决定。 [10: 	 	缔约国已为11份不同的来文做出了总体回答，在备忘录中指的是“提交人”。这也包括此份来文提交人的情况。] 

4.5	缔约国还注意到，在提交人看来，全民公决通过的《宪章》及其实施文件，尤其是第06-01号法令第45条使人认为在阿尔及利亚不可能存在对失踪受害者家人有效、有用和可用的国内补救。在此基础上，提交人自认为没有义务告知主管司法机关，而是预断其在实施该法令中的立场和评价。然而提交人不能援引该法令及其实施文件为没有使用可用的司法程序找借口。缔约国提到了委员会的判例，按照该判例，“一人主观认为或推定申诉无用并不能使其免于用尽所有的国内补救办法”。[footnoteRef:11] [11: 	 	缔约国主要引用的是第210/1986号和第225/1987号来文，Pratt和Morgan诉牙买加，1989年4月6日通过的意见。] 

4.6	缔约国随后又提到了《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及其实施文件的性质、基础和内容。根据已成为国际和平法的不可剥夺和平的原则，缔约国强调，委员会被要求促进和巩固这一和平并促进民族和解，以使受内部危机影响的国家增强其能力。为努力促进民族和解，政府通过了这一宪章，其条例规定了中止诉讼以及为恐怖主义行为者减刑或加刑等法律措施，或已经享受了民事纷争条款的权利，但不包括进行集体屠杀、强奸或在公共场所进行爆炸袭击的主犯或从犯。这些条例还规定了通过宣布死亡司法程序支持处理失踪问题的措施，该程序规定了权利继承人代替“国家悲剧”受害者享有补偿的权利。此外，还采取了社会经济措施帮助再就业或为“国家悲剧”受害者进行赔偿。最后，条例规定了禁止任何在过去操纵宗教、造成“国家悲剧”的人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措施，并宣布不受理任何对共和国防卫和安全部队(包括所有部门)成员所采取的保护人员和财产、捍卫国家以及保护共和国机构所采取的行动进行的个人或集体诉讼。
4.7	除了为“国家悲剧”所有受害者设立赔偿基金外，缔约国指出，阿尔及利亚人民接受采取民族和解措施，这是抚平创伤的唯一方式。缔约国强调，公布该宪章就是想避免发生司法冲突、媒体的无据报道和政治规则冲突等情况。因此缔约国认为，提交人申诉的事件属于《宪章》条款规定的国内整体解决机制范围内的事件。
4.8	缔约国要求委员会注意提交人描述事件和状况的相似性，以及事件发生时的社会政治和安全背景；认识到提交人并未用尽所有的国内补救办法；并注意到缔约国政府设立了内部处理机制，并按照《联合国宪章》和随后的条约和《公约》原则一致的国家和平与和解条款制定了来文所指案件的整体规则；判定这些来文不可受理并请提交人寻求补救。
		缔约国对于来文可否受理的补充意见
5.1	2009年10月9日，缔约国向委员会移交了一份附加报告书，在其中询问了提交给委员会的一系列个人来文是否绕过程序，旨在向委员会提交一个整体的历史问题，委员会对其原因和背景都不了解。为此缔约国注意到，这些“个人”来文注意的是失踪现象发生的整体背景，只是集中于执法当局的行为，从未提到各种武装团伙的行为，这些团伙采用了违法的伪装技术让武装部队来承担责任。
5.2	缔约国坚持，在对可否受理问题做出决定之前，缔约国将不会对关系上述来文的案情表态；在审议案情之前，任何司法机构或相关机构的义务首先是处理先决问题。缔约国认为，对可否受理问题以及这种情况下与案情联合和伴随发生的问题进行审议的决定，除了没有被商议之外，无论在整体性质上还是内在特性上，都对提交的来文做出适当的处理造成严重损害。按照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内部规则，缔约国注意到与委员会审议来文可否受理有关的部门与审议案情的部门是分开的，因而可以分开审议。特别是在国内补救程序用尽的问题上，缔约国强调，提交人提交的任何来文都不经过使其经受国内司法机关审议的司法进程。只有提交的某些来文到了重罪起诉庭，即法院层面上的第二级预审司法机关。
5.3	缔约国提到了委员会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义务方面的案例，强调指出，仅对成功前景有所怀疑以及担心延期并不能免除提交人用尽这些补救办法。关于《宪章》的颁布使人无法对这方面进行申诉，缔约国回答说，提交人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使申诉得以解决的状况，目前也无法使阿尔及利亚当局决定扩大或限制该宪章条款的适用性。此外，条例要求宣布不可受理的只是对“共和国防卫和安全部队成员”按照共和国要求的基本职责采取的行动，即保护人员和财产、捍卫国家以及保护共和国机构所采取的行动进行的诉讼。相反，可能要归咎于防卫和安全部队行为的起诉，可以被证明是在此框架外采取的行动，可能要由主管司法部门进行审理。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6.1	2011年5月13日，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做出评论，并提供了关于案情的补充论证。
6.2	提交人指出，缔约国接受委员会具有处理个人来文的权限。这一权限是普遍的，委员会行使该权限不受缔约国控制。特别是，缔约国无权评判委员会受理特殊状况的提诉是否恰当。在委员会对来文进行审议时，应由委员会做出这种评论。根据《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提交人认为，缔约国为救助“国家悲剧”受害者所采取的内部法律和行政措施不应在审议可否受理阶段提及，用来禁止属于其管辖范围的个人求助于《任择议定书》规定的机制。[footnoteRef:12] 理论上，这些措施可以对冲突的解决产生有效的影响，但应在审查案情时进行分析，而不是在可否受理阶段。正如委员会指出的那样，[footnoteRef:13] 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法律措施本身就违反了《公约》中规定的权利。 [12: 	 	《维也纳公约》关于条约法的第二十七条规定“一方不能援引一部内部法律的条款证明一份条约没有执行。该规定不损害第四十六条。”]  [13: 	 	提交人参照的是人权事务委员会结论性意见，阿尔及利亚，CCPR/C/DZA/CO/3, 2007年12月12日，第7、8和13段。提交人还参照了第1588/2007号来文，Daouia Benaziza诉阿尔及利亚，2010年7月26日通过的意见，第9.2段；以及第1196/2003号来文，Boucherf诉阿尔及利亚，2006年3月30日通过的意见，第11段。提交人还参照了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阿尔及利亚，CAT/C/DZA/CO/3, 2008年5月16日，第11、13和17段。最后还参照了关于紧急状态下减损法律效力的第29号一般性意见，第1段。] 

6.3	提交人回顾说，1992年2月9日阿尔及利亚颁布的紧急状态绝不影响到个人向委员会提交个人来文的权利。因为《公约》第四条规定，公布紧急状态只会减损《公约》某些条款的效力，并不影响其《任择议定书》中权利的行使。因此提交人认为，缔约国对于来文是否恰当的考虑不是不予受理的有效原因。
6.4	此外，提交人评论了缔约国的论点，根据其论点，按照《刑事诉讼法》第72条及之后的条款(第25款)，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要求提交人通过向预审法官提交附带民事部分构成的申诉提出讼诉。她提到了委员会最近在Daouia Benaziza案件中的一个判例，2010年7月27日通过了意见，在该案件中，委员会认为“缔约国不仅有义务对可能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深入调查，尤其是涉及到被迫失踪和损害生命权，而且有义务对任何可能对这些权利造成损害的行为人进行刑事诉讼，审判并公布其罪行。在这种情况下提交的有严重罪行的附带民事部分构成的诉状不能取代共和国检察官应亲自提出诉讼”。[footnoteRef:14] 因此提交人认为，像提交的如此严重的案件，应该由主管机构来审议案件。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由Djebrouni家属采取了各种措施将Kamel Djebrouni的失踪事件告知相关机构，而且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徒劳的。 [14: 		第1588/2007号来文，Daouia Benaziza诉阿尔及利亚，第8.3段。] 

6.5	关于缔约国提出的简单的“主观相信或推定”不能免除来文提交者用尽所有的国内补救办法的论点，提交人提到了第06-01号法令第45条，按照该法令规定，不能以个人或集体的名义起诉防卫和安全部队成员。提起这种诉讼或控告将被处以三至五年的有期徒刑和250,000至500,000第纳尔的罚款。缔约国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如何能使提交的附带民事部分构成的诉状不仅能被有管辖权的机构受理并进行正式申诉，这意味着这些机构违反了法令第45条的规定，以及提交人如何能免受法令第46条的限制。正如条约机构的案例所证实的那样，阅读这些条款即可得出结论，即任何关于包括提交人和她儿子所受到的侵害在内的申诉不仅是不可受理的，而且甚至要受到刑事处罚。提交人指出，缔约国没有提供任何例证，用来说明尽管存在上述法令，仍有某一案件在和该案件类似的情况下，侵犯人权的责任人受到了真正的起诉。提交人最后说，缔约国提到的补救是无效的。
6.6	关于来文的案情，提交人指出，缔约国仅列举“国家悲剧”受害者在一般情况下可能失踪的情况。这些一般意见与该来文陈述的事实并不冲突。此外，还在一系列其他案件中以同样的方式列举了这些一般意见，因此表明缔约国还是不想按案件的个别情况处理这些案件。
6.7	根据缔约国的论点，缔约国有权要求将可否受理的程序和处理来文案情的程序分开，提交人引证了《议事规则》第97条第2款，该款规定“出于案件的特殊性，工作组或特别报告员可以只要求做出关于可否受理问题的书面答复。”这些特权既不属于来文提交人，也不属于缔约国，只有工作组或特别报告员有该权限。提交人认为，本案件与其他被迫失踪的案件没有什么不同，不应该把可否受理的问题和案情问题分开。
6.8	最后，提交人指出，缔约国没有反驳提交人提交的陈述。很多关于执法当局在该时期违法行为的报告以及她采取的很多行动都证实并确认了其陈述。鉴于缔约国对她儿子失踪应负的责任，提交人无法提供更多资料支持其来文，因为这些资料在缔约国手中。
		委员会的审议
		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7.1	按照《议事规则》第93条，在审议一份来文中提出的申诉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应确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7.2	因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子)款规定必须这样做，委员会应确保其他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没有正在审议同样的问题。委员会指出，Kamel Djebrouni失踪已向联合国强迫失踪工作组报备。然而，委员会提醒说，人权事务委员会或人权理事会设立的公约外程序或机制，其职责在于审议并公开报道一国或他国或某土地上的人权状况，或是世界范围内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象，一般来说不属于《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子)款意义上的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footnoteRef:15] 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该条款，委员会认为被迫或非自愿失踪工作组对Kamel Djebrouni案件的审议并没有导致来文不可受理。 [15: 	 	第540/1993号来文，Celis Laureano诉秘鲁，1996年3月25日通过的意见，第7.1段。] 

7.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为没有考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2和73条通过附带民事部分构成向预审法官提起诉讼的可能性。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使申诉得以解决的状况目前也无法使阿尔及利亚当局决定扩大或限制《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条款的适用性。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Kamel Djebrouni失踪的第二天，他哥哥就去了阿尔及尔(Sid M’hamed)第8区警察局并打听其遭遇；失踪者家属随后也到阿尔及尔各法庭打听Kamel Djebrouni是否已被提交检察院；而且Bab Edjedid旅的警官于1998年9月13日对提交人、她儿子和两名证人做了听证之后，也没有进行任何深入调查。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认为，《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当司法警察得知有违法现象发生时，应按共和国检察官的指示或依职能进行初步调查”。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在论述中认为，对于像申诉这样严重的事件，应由主管部门审议案件，但并没有这样做。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认为，第06-01号法令第46条惩罚在法令第45条规定的行动框架下提出申诉的任何人。
7.4	委员会回顾说，缔约国不仅有义务对这些机构可能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深入调查，尤其是涉及到被迫失踪和损害生命权，而且有义务对任何可能对这些权利造成损害的行为人进行刑事诉讼，审判并宣判刑罚。受害者家人多次将Kamel Djebrouni的失踪告知相关部门，但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徒劳的。缔约国对提交人的儿子失踪没有进行任何深入和认真的调查，而这是涉及被迫失踪的严重案件。此外，缔约国没有提供资料证明一种有效、可用的补救办法事实上是存在的，而2006年2月27日第06-01号法令继续在适用，尽管委员会建议使其与《公约》相一致。[footnoteRef:16] 委员会重申了之前的判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提交的有严重罪行的附带民事部分构成的诉状不能取代共和国检察官应亲自提起的诉讼。[footnoteRef:17] 此外，鉴于法令第45条和第46条的规定有不明确性，且没有缔约国对其做出解释并将其运用到实践中的确凿信息，提交人对提交申诉的结果有所恐惧是有道理的。委员会判定《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丑)款并不妨碍来文的可受理性。 [16: 	 	人权委员会最终意见，阿尔及利亚，CCPR/C/DZA/CO/3, 2007年12月12日，第7、8和13段。]  [17: 	 	第1588/2007号来文，Daouia Benaziza诉阿尔及利亚，第8.3段。] 

7.5	委员会得出结论，申诉引起了《公约》第六条第1款和第七、九、十、十六条以及第二条第3款下的问题，提交人已对其陈述做了足够的论证，因此开始对来文的案情进行审查。
		审查案情
8.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1款规定，根据各当事方提出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8.2	正如委员会在之前的来文中已经强调的，缔约国为其提供了关于这种申诉的提交人提出的严重申诉的共同和一般意见，不得不指出的是，缔约国仅仅满足于主张要求公职人员承担责任的来文或在1993至1998年期间在政府授权下从事被迫失踪案件的来文，都应在整体框架下处理，应把申诉的事件置于政府应对恐怖主义时期国内的社会政治和安全背景之下。委员会坚持重申2007年11月1日对阿尔及利亚的最终意见[footnoteRef:18] 及其判例[footnoteRef:19]，据此，缔约国不能援引《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的条款反对援引《公约》条款或已提交或将要向委员会提交来文的人。第6-01号法令，没有根据委员会的意见进行修正，似乎鼓励有罪不罚，因此不符合《公约》的规定。 [18: 	 	CCPR/C/DZA/CO/3, 第7a)段。]  [19: 	 	第1196/2003号来文，Boucherf诉阿尔及利亚，2006年3月30日通过的意见，第11段；第1588/2007号来文，Benaziza诉阿尔及利亚，第9.2段。] 

8.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对提交人申诉案情做出回应，并提及一份案例，[footnoteRef:20] 按照该案例，举证的责任不应完全由来文提交人承担，特别是鉴于提交人和缔约国双方获取证据的渠道并非总是相同，而且往往只有缔约国一方才能获得相关的资料。《任择议定书》第四条第2款含蓄地提出，缔约国有义务对它和它的代表违反《公约》行为的所有指控进行认真调查，并向委员会提供所掌握的相关信息。[footnoteRef:21] 在缔约国没有对此提供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只要提交人进行了充足的证据，便可以相信提交人的指控。 [20: 	 	参看第1640/2007号来文，El Abani诉利比亚，2010年7月26日通过的意见，第7.4段。]  [21: 	 	参看第1297/2004号来文，Medjnoune诉阿尔及利亚，2006年7月14日通过意见，第8.3段。] 

8.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认为她的儿子是自1994年11月20日被逮捕后失踪的，而尽管他是在有证人目睹的情况下被逮捕的，但当局一直否认将其拘押。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认为找到Kamel Djebrouni活着的希望日趋渺茫，他长时间失踪让人认为他在拘留时丧生；单独监禁的情况导致侵犯生命权的风险很高，因为受害者任凭狱卒的摆布，由于性质和环境的关系，狱卒不受任何监控。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提供反驳该指控的任何资料。委员会得出结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没有履行保护Kamel Djebrouni生命权的义务。[footnoteRef:22] [22: 	 	第992/2001号来文，Bousroual Saker诉阿尔及利亚，2006年3月30日通过的意见，第9.11段；第449/1991号来文，Barbarin Mojica诉多米尼加共和国，1994年7月15日通过的意见，第5.6段；以及第181/1984号来文，Elcida Arevalo Perez诉哥伦比亚，1989年11月3日通过的意见，第11段。] 

8.5	委员会认识到与世隔绝无限期被拘禁会有多痛苦。委员会提到了第20号一般性意见第七条，其中建议缔约国采取措施禁止单独监禁。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Kamel Djebrouni于1994年11月20日被逮捕，至今下落不明。在缔约国没有充足解释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Kamel Djebrouni的失踪违反《公约》第七条。[footnoteRef:23] [23: 	 	参看第1295/2004号来文，El Awani诉利比亚，2007年7月11日通过的意见，第6.5段，第1422/2005号来文，El Hassy诉利比亚，上文，注释16, 第6.2段，第540/1993号，Celis Laureano诉秘鲁，1996年3月25日通过的意见，第8.5段；以及第458/1991号，Mukong诉喀麦隆，1994年7月21日通过的意见，第9.4段。] 

8.6	委员会还注意到Kamel Djebrouni的失踪为提交人带来的焦虑和悲痛。委员会认为，所申诉的事件违反了《公约》第七条。[footnoteRef:24] [24: 	 	参看第1640/2007号来文，El Abani诉利比亚，第7.5段，第1422/2005号，El Hassy诉利比亚，上文，注释16, 第6.11段，第107/1981号，Quinteros诉乌拉圭，1983年7月21日通过的意见，第14段；以及第950/2000号，Sarma诉斯里兰卡，上文，第9.5段。] 

8.7	关于违反第九条的申诉，从提交人的陈述中得出，Kamel Djebrouni是在没有法院逮捕令、也未被告知逮捕理由的情况下被逮捕的；一直没有被告知对他的刑事指控；他从未被带见法官或其他司法机构，无法质疑自己被无限期拘留的合法性。在缔约国没有做出充足解释的情况下，委员会的结论是，缔约国就Kamel Djebrouni一案而言违反了第九条。[footnoteRef:25] [25: 	 	参看第1297/2004号来文，Medjnoune诉阿尔及利亚，2006年7月14日通过的意见，第8.5段。] 

8.8	关于第十条第1款的申诉，委员会重申，被剥夺自由者不得遭受任何与剥夺自由无关的困苦或限制。必须人道地对待他们，尊重其尊严。鉴于单独监禁的情况，且缔约国对此没有提供信息，委员会认定存在违反《公约》第十条第1款的行为。[footnoteRef:26] [26: 	 	参看关于第十条的第21 [44]号一般性意见，第3段，以及第1780/2008号来文，Mériem Zarzi诉阿尔及利亚，2011年3月22日通过的意见，第7.8段；第1134/2002号来文，Gorji-Dinka诉喀麦隆，2005年3月17日通过的意见，第5.2段。] 

8.9	关于违反第十六条的申诉，委员会重申了其一贯的判例，根据该案例，有目的地长期使一个人得不到法律保护可能构成不承认此人在法律面前的人格，如果受害者最后被外界看到时是在国家主管当局的掌控中，同时，如果其亲属争取可能有效的补救办法、包括诉诸法院(《公约》第二条第3款)的行动受到系统的阻碍。[footnoteRef:27] 在本案中，提交人表示没有她儿子的消息，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对提交人的申诉提供充足的解释。委员会认为Kamel Djebrouni被迫失踪将近17年使其无法受到法律保护，并剥夺了承认其法律人格的权利，这违反了《公约》第十六条。 [27: 	 	第1780/2008号来文，Mériem Zarzi诉阿尔及利亚，上文，第7.9段；第1588/2007号来文，Daouia Benaziza诉阿尔及利亚，上文，第9.8段；第1327/2004号来文，Grioua诉阿尔及利亚，2007年7月10日通过的意见，第7.8段；以及第1495/2006号来文，Zohra Madaoui诉阿尔及利亚，2008年10月28日通过的意见，第7.7段。] 

8.10	提交人援引了《公约》第二条第3款，该款规定缔约国有义务确保《公约》承认的权利被侵犯的任何个人能够进行有效补救。委员会极为重视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建立处理有关侵犯权利的指控的适当司法和行政机制。委员会提到了第31 (80)号一般性意见，其中阐明如果缔约国不对侵犯权利行为的指控进行调查，可能会引起对于《公约》的再次违反。在本案中，受害者家人多次将Kamel Djebrouni的失踪告知相关职能部门，但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徒劳的。缔约国对提交人的儿子失踪没有进行任何深入和认真的调查。此外，关于落实《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的第6/01号法令颁布之后，无法向司法机构进行合法申诉使Kamel Djebrouni和提交人无法进行任何有用的申诉，因为该法令禁止为澄清被迫失踪等最严重罪行进行申诉，否则将被处以监禁。[footnoteRef:28] 委员会认为，向其提交的该案件中就Kamel Djebrouni而言，存在违反《公约》第二条第3款，第六条第1、7、9, 第十条第1款和第16款的情况，就提交人而言，违反了与《公约》第七条一并理解的第二条第3款的情况。 [28: 	 	CCPR/C/DZA/CO/3, 第7段。] 

9.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款规定行事，认为现有事实显示存在下列情况：缔约国就Kamel Djebrouni案件而言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1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1款；第十六条；与第六条第1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1款和第十六条一并理解的第二条第3款，就提交人而言，违反了《公约》第七条本身，和并与第二条第3款一并理解的第七条。
10.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3款，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办法，主要包括(a) 对Kamel Djebrouni的失踪进行深入、认真的调查；(b) 为提交人提供关于调查结果的详细信息；(c) 如果还被单独监禁的话应立即将其释放；(d) 如果Kamel Djebrouni已死亡，将其遗体归还家人；(e) 对此种违法行为负有责任者提出刑事起诉、审判和处罚；以及(f) 对提交人所蒙受的侵权行为进行适当的赔偿，如Kamel Djebrouni在世，也需要对其进行适当赔偿。缔约国尽管颁布了第06-01号法令，但还应该确保不能阻碍酷刑、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等罪行的受害者获得有效救助的权利。此外，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违约情况。
11.	缔约国加入了《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按照《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承诺确保其境内所有受其管辖的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一百八十天时间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意见》的情况。此外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
[通过时有法文(原文)、英文和西班牙文本。最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附录
		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的个人意见(反对)
	委员会确认直接违反了《公约》第六条时得出结论，缔约国没有履行保障Kamel Djebrouni和Mourad Chihoub生命权的义务。我不赞成这一结论，原因如下。
长期以来委员会关于被迫失踪案件的判例中，事实并不能解释为受害者确实死亡，这些案例强调缔约国按照第二条第3款确保保护和保障有效且可强制执行补救的义务，因此援引第六条第1款以及与其有关的条款。委员会近期证实了在两个起诉同一缔约国并有着同样事实背景的被迫失踪案件中采用的这一方法模式。[footnoteRef:29]a [29: 	a 	Benaziza诉阿尔及利亚(第1588/2007号来文)，2010年7月26日通过的意见，以及Aouabdia诉阿尔及利亚，(第1780/2008号来文)，2011年3月22日通过的意见，特别是Fabián Salvioli先生在这两起案件中的不同意见。] 

然而在审议本案中，委员会没有进入辩论，甚至也没有提及案件中提出的论证，[footnoteRef:30]b做出了至今仍是少数成员立场的结论，即直接违反了第六条第1款，没有将其与第二条第3款联系在一起。 [30: 	b 	参看第1780/2008号来文第7.11段。] 

我认为对《公约》确保的生命权的这一广义解释将委员会置于未知的道路上，导致以后在被迫失踪背景之外的各种状况下，不考虑受害者是否死亡都认定为直接违反第六条。至少，大部分都应该提供证明实施新的违反第六条的理由。
克里斯特·特林(签字)
迈克尔·奥弗莱厄蒂(签字)
[提出时有英文(原文)、西班牙文和法文文本。最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费边·萨尔维奥利先生和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的个人意见(同意)
1.	我完全支持人权事务委员会在Djebrouni诉阿尔及利亚案件(第1781/2008号来文)中确定因Kamel Djebrouni被迫失踪造成的侵犯他和母亲Fatma Berzig人权的决定。
2.	相反，鉴于以下原因，我认为委员会还应得出结论：国家应对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2款承担责任。最后，委员会应指出，缔约国应修改第06/01号法令的条款，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a)	委员会有权确定违反来文中没有提及的条款
3.	自从我担任委员会委员以来，我一直认为委员会不可思议地自己限制了在没有专门法律诉求的情况下得出违反《公约》规定的能力。当事实明确表明出现违约行为时，委员会可以而且应该――根据法律知悉法律(jura novit curiae)原则――将事件写入法律。缔约国并非不能接受的这一立场的法律基础和原因在我为Weerawansa诉斯里兰卡(第3至5段)案件中写的部分不同意见中有所阐述，我将其提交给这些来文。[footnoteRef:31]a [31: 	a 	Anura Weerawansa诉斯里兰卡案件，第1406/2005号来文；费边·萨尔维奥利先生的部分不同意见。] 

4.	在任何情况下，需要强调的是，在该案件(Djebrouni诉阿尔及利亚)中，提交人明确提出违反第二条(可以参看第1.1款和第3.12款)，虽然所提及的条款是该条第3款。
	(b)	违反《公约》第二条第2款的规定
5.	国家的国际责任可以产生于行使或不行使其某项职能，当然特别是立法权，或依照《宪法》有权制定法律的权力。《公约》第二条第2款规定：“该公约缔约国承诺，与其宪法程序和该公约条款相一致，做出安排采取某种法律措施，以落实可能还没有生效的该公约中认可的权利。”虽然第二条第2款中规定的义务是一般层面上的，但不履行义务需要承担国家的国际责任。
6.	该条款是有效力的。委员会在第31号一般性意见中强调：“《公约》中规定的义务，尤其是第二条规定的义务适用于整个缔约国。任何层次(国家、地区或地方)所有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和所有其他公共或政府部门都能履行缔约国的责任”。[footnoteRef:32]b [32: 	b 	第31号一般性意见：《公约》规定的缔约国一般法律义务的种类，2004年3月29日第2187次会议通过，第4段。] 

7.	同样，《公约》缔约国有义务采取立法措施使权利得到落实，即使第二条第2款规定了一项消极的义务：缔约国不能采取违反《公约》的法律措施；采取这样的措施本身就违反了第二条第2款规定的义务。
8.	1989年9月12日，阿尔及利亚批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因此承诺遵守《公约》的所有条款，进而履行第二条规定的以及从这些条款中得出的所有义务。同样是在1989年9月12日，缔约国加入了《任择议定书》，承认人权事务委员会有权接收和审议个人的来文。
9.	在审议的来文中，委员会具备将提交的事件写入法律的能力：国家于2006年2月27日批准了第06/01号法令，该法令禁止为澄清被迫失踪等最严重罪行进行申诉，这确保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责任人不受处罚。毋庸置疑，缔约国用这样一种立法行为定立了一个准则，该准则违背了《公约》第二条第2款确定的义务，这本身就构成了侵犯，除了已确定的侵犯行为之外，委员会本应在其决定中指出该侵犯行为，因为提交人及其儿子是这一法律条款的受害者。
10.	该条款直接适用于本案，因此在Djebrouni案件中认定违反了第二条第2款既不难理解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修辞问题。最后，不应忘记确认违约对委员会要求做出的修正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委员会对每份来文发表意见时都应要求做出修正。
	(c)	Djebrouni案件的补救
11.	决定第10段是完整补救方法模式的极好例子：要求采取非承袭的补救措施，重建、满足并保障非重复(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释放活着的受害者、将死亡受害者的遗体归还家人并对犯有侵犯行为的责任人进行起诉、审判和惩罚)；在决定中，委员会还要求采取承袭的补救措施(对提交人以及若还活着的Kamel Djebrouni所蒙受的侵权行为进行适当的赔偿)。
12.	然而，在第10段末，委员会指出，“不考虑第06/01号法令，缔约国还应确保不能阻碍酷刑、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等罪行的受害者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此外，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违约现象。”
13.	引用的该段中没有留下任何疑问：委员会认为，第06/01号法令的条款与《公约》不兼容，委员会要求缔约国确保受害者能够获得有效补救，“不考虑该条款”。因此……委员会的意思是司法机构不应实施阻碍对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继续进行调查的该条款？
14.	回答是肯定的；司法机关有义务进行“兼容性控制”并不实施与《公约》不兼容的任何国内条款。为履行人权方面的义务并避免在国际层面上不履行国家义务，这都是不可或缺的。
15.	但是，《公约》并不只对司法机关起作用，对国家其他机关也起作用，这些机关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保护人权，《公约》第二条第2款明确表明是“法律层面的措施”。
16.	怎样确保不重复事实呢？国家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警察局和武装部队的成员进行人权方面的培训、通过强迫失踪案件的高效行动议定书、采取措施记录所发生的事件等)。在对这些不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委员会确实应该在决定的第10段中指出，阿尔及利亚政府应修改国内条款(2006年2月27日第06/01号法令)，以使其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本身违反《公约》的条款继续生效不符合当前对侵犯人权进行补救的国际准则
费边·萨尔维奥利(签字)
科内利斯·弗林特曼(签字)
[提出时有西班牙文(原文)、英文和法文文本。最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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